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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522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年 5月 17 日采用网下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000,000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68.00元，募集资金总额共

计 3,400,000,000.00 元。另扣除应付中介机构费和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上市发

行费用 10,478,950.00 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3,337,521,05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2010〕129号)。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0〕25 号文的相关规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的广

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时损益，本公

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路演及财经公关费 4,500,000.00 元计入当期损益，

相 应 调 整 增 加 资 本 公 积 （ 股 本 溢 价 ）。 调 整 后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3,342,021,050.00 元。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48,126.02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1,055.76 万元；2013 年半年度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 7,553.02万元，2013年 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为 2,871.99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55,679.04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3,927.75 万元。  

截至 2013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92,450.82万元（包括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三）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项目中视频监控录像设备产业化项目、

数字监控摄像机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三个项目均已完工。上述项目

在建设过程中，公司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以及实际情况，发挥技术优势和经验，充

分考虑业务资源的共通性，合理配置资源，严格控制支出，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资金存入银行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致使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出现结余，

上述 3项目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投项目 承诺资额 累计利息收入 累计投入金额 结余金额 

视频监控录像设备产业化目 56,367.00     947.96    46,933.47    10,381.49  

数字监控摄像机产业化项目    40,424.00      906.24    38,735.62     2,594.6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6,327.00    1,490.21    16,527.28     1,289.93  

合计  113,118.00    3,344.41   102,196.37    14,266.04  

根据 2012年 1 月 19日公司二届董事会三次决议，将上述项目投资完成后结

余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14,266.04 万元用于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和变更后募

集资金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总投资额 
原募集资金

投入 
投资差额 

节余资金

转入 

调整后原募集 

资金投入 

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

理系统项目 
604,213.67  175,000.00  429,213.67  3,774.15  178,774.15 

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 41,126.00  32,145.11  8,980.89  8,980.89  41,126.00  

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 15,000.00  13,489.00  1,511.00  1,511.00  15,000.00  



小计 660,339.67  220,634.11  46,966.68  14,266.04   

 

二、部分变更超募资金投资用途概述 

2013年 9月 13 日，公司二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超募资金投资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项目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

理系统项目中的 5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资金缺口。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用途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部分变更超募资金投资用途的原因 

根据重庆市政府相关会议要求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原则上

不再采用 BT 融资建设模式，各区县采取按进度付款的方式完成相关建设计划。

对资金确有困难的区县（自治县），须报市政府批准后方可采取 BT融资建设模式。 

根据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的相关规划，公司原计划投入

17.88 亿元超募资金用于该项目的建设，其中 15.88 亿元用于 BT 项目建设的垫

资。由于重庆市政府对项目建设模式及付款方式的调整，公司预期已无需足额投

入 15.88 亿元超募资金用于 BT 项目建设垫付资金，故公司拟缩减重庆社会公共

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的超募资金投入 5亿元用于其它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如若

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资金使用超过缩减后的超募资金使用额度，超出部分将由公

司自筹资金解决。 

 

四、部分变更后的超募资金投资计划 

近年来公司一直在不断完善国内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体系，公司于 2011 及

2012 年度在长春、宁波、无锡和海口等地区新设分支销售机构以及在上海、北

京和武汉新设区域性研发分中心后，2013 年度公司董事会又决议在银川和西宁

等地区新设分支销售机构，以继续完善现有的国内营销网络和研发体系。日益完

善的国内营销体系和领先的研发实力为公司国内市场销售收入维持稳定增速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2013 年上半年，公司国内市场实现销售收入 30.77 亿元，同

比增长 35.29%。伴随销售规模扩张加速，国内分公司和区域研发分中心的人员

数量也迅速扩大。在部分地区依靠现有的办公场地已不能满足各分公司和区域行



研发中心快速扩张的需要。 

根据公司 2011 年 4月 9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将原“洛杉

矶、比利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项目”变更为“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

公司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5 亿元用于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1.23 亿元，但尚有广州、深圳、

济南、西安、成都、重庆和哈尔滨等多地销售分公司以及北京和上海区域研发中

心办公用房需要购置，该项目中剩余的募集资金已经无法满足国内分支机构新建

和扩建的需要。公司计划在原有募集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将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

管理系统项目中的 5 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资金缺

口。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累计 6.5亿投资金额范围内继续实施新建和扩

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并将项目完成时间延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如整个项

目实施过程中超过预计资金额度，超出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用途的决策程序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用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推进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加快国内营销网络及区域性研发中心的布

局，公司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用途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项目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中的 5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资金缺口。同意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累计 6.5 亿投资金额范围内(含该项目原募集资金投

资额度 1.5 亿元)继续实施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并将项目完成时间延

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如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超过预计资金额度，超出部分

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用途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用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推进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加快国内营销网络及区域性研发中心的布

局，公司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用途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项目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中的 5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资金缺口。同意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累计 6.5 亿投资金额范围内(含该项目原募集资金投

资额度 1.5 亿元)继续实施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并将项目完成时间延

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如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超过预计资金额度，超出部分

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海康威视本次利用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

目中的 5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资金缺口，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规划，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国内销售网络，促进业务规

模，减少公司经营风险，提升公司盈利水平。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海康威视利用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中

的 5亿元人民币用于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建设。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二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二届监事会是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二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超募资金投资用途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9月 13 日 

 

 




